保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保  定  市 总 工 会
关于转发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总工会
《关于开展“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
活动的补充通知》的通知
各县市区、总工会、工业和信息主管部门，开发区工会，各产业工会，直属基层工会：

现将省工信厅、省总工会《关于开展“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活动的补充通知》转发给你们，并就组织好本次活动提出以下要求，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各级工会要按照省信息化厅、省总工会《转发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开展“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活动的通知〉的通知》（冀工信节〔2010〕281号）要求，加强组织领导，本着高度重视、认真负责的态度，组织落实好相关活动，并及时做好合理化建议的报送工作。

二、各级工会要认真收集职工在“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活动中为本企业、本行业提出的已经实施且效果明显的节能减排合理化建议（包括小革新、小发明、小设计、小创新、小窍门等），将优选的合理化建议实施情况材料一式三份和电子版于2010年12月20日前报送市总工会（经济技术部）。市总工会和市工信局将对各地上报的合理化建议进行评审，对其中的优秀合理化建议分别报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和省总工会。
    三、各单位要积极开展“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优秀征文活动。并积极推荐本地本单位“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优秀征文，推荐材料于2010年12月1日前报市总工会，届时将择优向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和省总工会推荐。

联系人方式：袁凤丽  0312-3100782    jjb608@163.com

市总工会经济技术部

                              2010年11月10日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河 北 省 总 工 会
冀工信节〔2010〕417号

转发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华全国总工会

《关于开展“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活动

的补充通知》的通知

各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总工会，沧州化工局，有关单位：

现将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开展“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活动的补充通知》（工信厅联节〔2010〕185号）转发给你们，并就组织好本次活动提出以下要求，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各地要充分认识到开展“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活动的重要性，按照我厅、省总工会《转发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开展“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活动的通知〉的通知》（冀工信节〔2010〕281号）要求，加强组织领导，本着高度重视、认真负责的态度，组织落实好相关活动，并及时做好合理化建议的报送工作。
二、各地在活动结束后要认真总结，由各市工信局、总工会推荐3～5篇本地区“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优秀征文，并推荐在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优秀企业和优秀个人各1名，相关材料及各地总结于2010年12月5日前分别报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总工会，届时省里将择优向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推荐，国家将由专家从中评选出相关优秀企业和个人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和奖章。

联系人方式：
省工信厅节能与综合利用处

袁  园  0311－87800251   yuan19821015@126.com
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
冯建军  0311－87688679   ghbhbfjj@163.com

二  ○  一  ○  年  十  月  九  日
关于开展“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活动的补充通知
工信厅联节[2010]18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总工会，各中央企业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出的《关于开展“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活动的通知》（工信部联节〔2010〕272号）要求，现就做好“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活动有关事宜补充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为做好“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活动的组织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节能与综合利用司，中华全国总工会经济技术部共同成立“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活动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各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和省总工会应加强对“活动”的组织领导，共同做好各项组织工作。
　　二、优秀合理化建议征集
　　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省总工会负责收集整理工业和通信业企业职工在“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活动中为本企业、本行业提出的已经实施且效果明显的节能减排合理化建议（包括小革新、小发明、小设计、小创新、小窍门等），并组织专家根据实施效果和推广价值等情况进行优选，以省为单位，将优选的合理化建议实施情况材料一式三份和电子版于2010年9月30日和2010年12月31日前分两批分别报送到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经济技术部）。工作组将组织专家，对各地上报的合理化建议进行评审，对其中的优秀合理化建议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发“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优秀合理化建议”证书，同时将部分优秀合理化建议汇编成册，供全国工业和通信业企业参考。
　　三、“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征文活动
　　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省总工会负责做好“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征文活动的组织工作。征文面向工业和通信业企业广大职工，内容围绕职工为节能减排献计献策的事迹、取得的成效，要求通俗易懂、简短精炼、可读性强、图文并茂。每篇征文字数应控制在2500字以内。各省应于2010年12月31日前，优选出10－15篇优秀征文，以电子版方式报送到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中华全国总工会（经济技术部）。工作组将组织专家视征文情况，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篇，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发“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优秀征文”证书给予表彰，并汇编成册。
　　四、活动总结及表彰
　　活动结束后，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将对活动中表现突出或取得显著成效的企业和个人进行表彰。各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省总工会于2011年1月底前，分别将本地区“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活动总结和在“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活动中表现突出或取得显著成效的企业和个人材料（各省报送优秀企业和优秀个人应分别控制在30名以内，事迹材料应控制在1000字以内) 一式三份及电子版文件各一份报送至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经济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中华全国总工会将根据各地活动开展情况，对优秀组织单位、优秀企业和优秀个人授予“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活动”先进称号，对表现特别突出的集体和个人将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和奖章。为了便于广大工业企业员工参与“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活动，工业和信息化部在部网站开通专栏，欢迎工业和通信业领域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参与活动。
五、联系方式
工业和信息化部：
安治永  尤勇
联系电话：010-68205367/5338
电子信箱：xyc@miit.gov.cn
中华全国总工会：
芦金玲  裴朝锋
联系电话：010-68591416  68591409
电子信箱：jshd@acftu.org.cn
“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活动工作组办公室：
伊洋  刘颖
电话：010-62248538
传真：010-62242099
电子信箱：gongyejieneng@163.com

附件：“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活动优秀合理化建议推荐表
“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活动优秀合理化建议推荐表

	建议主题
	

	推荐省市
	
	所属行业
	

	建议单位
	

	建议单位联系人
	
	联系方式
	

	建议人
	
	联系方式
	

	建议内容简介


	实施效果



	行业推广价值



	地方推荐及评审意见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年  月  日
	          总工会
       年  月  日


注：建议可另附文档和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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